[bookmark: _GoBack]安合融信匠人匠心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一）

本协议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基金份额持有人: 
证件(营业执照)名称: 
证件(营业执照)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基金管理人: 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高鹏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8号3号楼106室0022（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61号天宝国际商务中心2号楼1810号
邮编：266000
联系人：郭海萍
联系电话：15563731501
传真：-
邮箱：ahrx@holchcapital.com

基金托管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伟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
邮编：210019
客户服务联系电话：025-83389988
传真：025-83387215




鉴于前期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已签订《安合融信匠人匠心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后续通过补充协议、公告或通知等合同变更文件进行了合同变更（以下合并简称“原基金合同”）。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披露前述变更具体内容，如基金管理人披露变更内容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不及时，托管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经友好协商，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三方就原合同中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特订立本补充协议。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协议中的所有术语，其定义与原合同中的定义相同。

一、对原合同修订内容如下：
	章节
	原合同内容
	变更后的内容

	十五、私募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2）业绩报酬
①业绩报酬提取的时间
本基金采用“单个投资者单份额高水位法”。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或者基金终止时进行业绩报酬的提取。
本基金连续两次计提业绩报酬的间隔期不应短于3个月，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或在本基金清盘日计提业绩报酬的，可不受上述间隔期的限制。
②业绩报酬提取的方法
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基金份额业绩报酬计算公式如下：
PFij＝Fij×(NAV1′－HWMij)×50%
PFij：本计提日第i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j笔投资的业绩报酬；
Fij：本计提日第i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j笔投资的基金份额；提取赎回业绩报酬时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的份额；提取固定时点业绩报酬时为基金投资者持有的份额；合同终止时的业绩报酬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合同终止时的全部份额；
NAV1′：本计提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HWMij：第i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j笔投资的高水位，为该笔份额上一次提取业绩报酬时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若该笔份额还未提取过业绩报酬，则为该笔份额对应的认购价格或申购时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如果上述计算基金投资者单位基金份额获得的收益为负或者为零，则业绩报酬为零。
赎回业绩报酬从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资金中扣除；合同终止时业绩报酬直接从基金清算资金中扣除。上述业绩报酬在赎回基金份额、基金终止清算后10个工作日内，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注：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业绩报酬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五入。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及业绩报酬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 号：224744893503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宁夏路支行
	（2）业绩报酬
①业绩报酬提取的时间
本基金采用“单个投资者单份额高水位法”。在基金收益分配、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或者基金终止时进行业绩报酬的提取。本基金连续两次计提业绩报酬的间隔期不应短于6个月，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或在本基金清盘日计提业绩报酬的，可不受上述间隔期的限制。
②业绩报酬提取的方法
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基金份额业绩报酬计算公式如下：
PFij＝Fij×(NAV1′－HWMij)×50%
PFij：本计提日第i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j笔投资的业绩报酬；
Fij：本计提日第i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j笔投资的基金份额；提取赎回业绩报酬时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的份额；提取收益分配业绩报酬时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收益分配的基金份额；合同终止时的业绩报酬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合同终止时的全部份额。
NAV1′：本计提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HWMij：第i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j笔投资的高水位，为该笔份额上一次提取业绩报酬时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若该笔份额还未提取过业绩报酬，则为该笔份额对应的认购价格或申购时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如果上述计算基金投资者单位基金份额获得的收益为负或者为零，则业绩报酬为零。
赎回业绩报酬从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资金中扣除；收益分配业绩报酬从基金份额持有人收益分配资金中进行扣除（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本次收益分配的金额小于应计提的业绩报酬时，则本次计提的业绩报酬为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分配资金）；合同终止时业绩报酬直接从基金清算资金中扣除。上述业绩报酬在收益分配、赎回基金份额及基金终止清算后10个工作日内，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注：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业绩报酬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五入。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及业绩报酬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账 号：224744893503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宁夏路支行

	十八、风险揭示
	（三）本基金投资标的的相关风险
1、投资于股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股票市场价格水平波动；
（2）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可能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
（3）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财务等都会导致公司盈利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股票价格波动。
（4）本基金如投资于科创板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A、科创板企业可能存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未能连续盈利、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有累计未弥补亏损等情形，因此上市后的持续创新能力、主营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司收入及盈利水平等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可能存在上市后仍无法盈利、持续亏损、无法进行利润分配等情形；
B、科创板新股询价、定价、配售等环节由机构投资者主导。同时，因科创板企业普遍具有技术新、前景不确定、业绩波动大、风险高等特征，市场可比公司较少，发行定价难度较大，科创板股票上市后可能存在股价波动的风险；
C、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相较于其他板块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其特殊交易规则可能导致的股价波动偏大；科创板股票交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严重异常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主板市场规定不同。
（5）由于新股申购在市场特性、交易机制、投资特点和风险特性等方面与二级市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参与新股申购存在某些特定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由于某只股票的网上申购中签率持续放大，本基金面临所持有的该股票的资产比例超过了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有关限制的风险；首发新股在可上市流通后，可能出现大量变现，导致不能以较低成本变现，或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新股申购获配股票可能存在锁定期，在遇到市场或所投股票出现不利波动时，可能出现基金管理人难以根据市场判断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进而导致基金资产损失的风险。
（6）本基金如投资于定向增发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所投定增股票上市后，可能出现大量变现，导致不能以较低成本变现，或跌破发行价的风险；定向增发股票往往有一定锁定期，在遇到市场或所投股票出现不利波动时，可能出现基金管理人难以根据市场判断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存在导致基金资产损失的风险。
	（三）本基金投资标的的相关风险
1、投资于股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股票市场价格水平波动；
（2）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可能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
（3）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财务等都会导致公司盈利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股票价格波动。
（4）本基金如投资于科创板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A、科创板企业可能存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未能连续盈利、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有累计未弥补亏损等情形，因此上市后的持续创新能力、主营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司收入及盈利水平等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可能存在上市后仍无法盈利、持续亏损、无法进行利润分配等情形；
B、科创板新股询价、定价、配售等环节由机构投资者主导。同时，因科创板企业普遍具有技术新、前景不确定、业绩波动大、风险高等特征，市场可比公司较少，发行定价难度较大，科创板股票上市后可能存在股价波动的风险；
C、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相较于其他板块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其特殊交易规则可能导致的股价波动偏大；科创板股票交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严重异常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主板市场规定不同。
（5）由于新股申购在市场特性、交易机制、投资特点和风险特性等方面与二级市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参与新股申购存在某些特定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由于某只股票的网上申购中签率持续放大，本基金面临所持有的该股票的资产比例超过了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有关限制的风险；首发新股在可上市流通后，可能出现大量变现，导致不能以较低成本变现，或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新股申购获配股票可能存在锁定期，在遇到市场或所投股票出现不利波动时，可能出现基金管理人难以根据市场判断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进而导致基金资产损失的风险。
（6）本基金如投资于定向增发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所投定增股票上市后，可能出现大量变现，导致不能以较低成本变现，或跌破发行价的风险；定向增发股票往往有一定锁定期，在遇到市场或所投股票出现不利波动时，可能出现基金管理人难以根据市场判断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存在导致基金资产损失的风险。
（7）本基金如投资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A、股价涨跌风险：北京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发行、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等方面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则存在一定差别，包括北京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较沪深证券交易所设置了更宽的涨跌幅限制，可能导致较大的股票价格波动。
B、流动性风险：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规模较小，部分企业股权较为集中，日间交易相对不活跃，可能导致基金面临无法及时变现的风险。
C、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该类企业往往具有规模小、对技术依赖高、迭代快、议价能力不强等特点，抗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能力较弱，存在因产品、经营模式、相关政策变化而出现经营失败的风险。
D、上市公司退市风险：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退市制度，上市企业退市情形可能相对较多，一旦所投资的上市企业进入退市流程，有可能退入新三板创新层或基础层挂牌交易，或转入退市公司板块，对基金净值可能将造成不利影响。

	十八、风险揭示
	（四）本基金产品设计相关风险
删除：
“4、在固定时点计提业绩报酬的风险
本基金在固定时点计提业绩报酬。固定时点计提业绩报酬的，基金份额净值不会降低，但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减少，且该时点对于未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者来说，其可能既不能享受收益分配，也不能赎回基金份额，但基金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份额的价值减少，且若将来基金份额净值下跌，基金管理人不会就已计提的业绩报酬进行回拨，基金投资者可能承担最终投资收益减少甚至亏损本金，但基金管理人仍已按照较高的历史投资收益计提了业绩报酬的风险。”

	十八、风险揭示
	（四）本基金产品设计相关风险
新增：
“4、在收益分配日计提业绩报酬的风险
本基金在收益分配日计提业绩报酬，对于单个基金投资者，可能存在业绩报酬金额大于或者等于收益分配金额的情况，基金投资者面临在该收益分配日无法实际获得收益分配的风险”。



二、风险揭示
1、本基金修改了业绩报酬计提事项，可能会提高业绩报酬，提高业绩报酬有助于激励基金管理人更好地管理本基金、为投资者创造更高的基金收益，但如在基金收益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也可能造成投资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减少。
2、本基金在收益分配日计提业绩报酬，对于单个基金投资者，可能存在业绩报酬金额大于或者等于收益分配金额的情况，基金投资者面临在该收益分配日无法实际获得收益分配的风险。

三、补充协议的生效
1、本补充协议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
（1）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合法签署；
（2）基金管理人将《生效通知》（见附件一）告知基金托管人；
（3）基金管理人以网站公告/邮件/电话或原合同约定的其他方式将本补充协议生效日告知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2、本补充协议生效的特别条款：
（1）本补充协议生效日以《生效通知》载明的生效日期为准，基金管理人对本补充协议生效日的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2）本补充协议的生效日不早于基金管理人将《生效通知》通知到基金托管人的日期，由于基金管理人未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而导致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3）关于本补充协议生效事项，基金管理人负责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对于基金管理人是否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承担监督责任。
3、因基金管理人未妥善履行职责致使本补充协议不满足上述生效条件而无法生效的，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相应责任。

四、附则
1、基金管理人承诺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已合法合规并有效签署原合同和本补充协议。
2、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向基金托管人移交本补充协议生效件，并保证提供给基金托管人的本补充协议生效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3、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原合同约定履行备案变更手续等相关义务。
4、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中约定不一致的条款，以本补充协议内容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仍以原合同内容为准。
5、本补充协议一式叁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三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合融信匠人匠心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一）》签署页）

基金份额持有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安合融信（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理人：


基金托管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关于《**基金合同补充协议（X）》
生效通知（样本）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补充协议（X）》（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涉及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已完成签署。经我公司审核确认，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签章均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签署过程合法合规，我公司就本补充协议生效日已通知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本补充协议的生效日为【】年【】月【】日。
本补充协议以纸质方式签署的，由基金托管人留存的各方签署完成的本补充协议原件一份已寄往贵司,快递公司为：                    ，快递单号为                      ；本补充协议以电子方式签署的，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可于电子签署平台进行下载，电子签约平台为：                     。
特此告知！

管理人：【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